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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盈信荣德新能源汽车租赁有限公司（原“宁波盈信荣德进出口有限公司”）原股东何贤友已将其持有的100%的股
权转让给自然人莫琳璐、汪志辉、冯杰，并已办完股权转让手续，莫琳璐已正式成为宁波盈信荣德新能源汽车租赁有限公
司的法定代表人，公司名称由“宁波盈信荣德进出口有限公司”正式变更为“宁波盈信荣德新能源汽车租赁有限公司”。根
据股权转让协议，原股东将承接股权转让前的所有债权债务，鉴于上述情况，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敬请本公司债权人自本公告首次登报之日起30日内（即2016年04月09日前），向本公司申报债权。
二、有关债权债务申报登记事项公告如下：
1、债权人包括但不限于法人、自然人及其他经济组织等；
2、所需提交的债权申报文件包括但不限于：债权人最新通过年检的营业执照复印件；载明债权人名称、地址、联系方

式、联系人及债权人债权金额、性质、有无担保等具体内容的债权申报书；债权人债权形成所依据的合同、协议等债权凭
证。如债权人需要委托他人代为申报债权的，还应当提交债权人委托代理人的授权委托书。

请债权人按如下联系方式提交上述文件，逾期申报的债权，本公司将不予受理及确认，债权人可直接向原股东主张权利。
特此公告。
联系人：冯杰 联系电话：13868136811 邮箱：2264362013@qq.com

宁波盈信荣德新能源汽车租赁有限公司（原“宁波盈信荣德进出口有限公司”）
2016年03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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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制漫画

子弹是先打到鸟再击中人？
一发铅弹“作证”：“枪手”说的是谎话

本报记者 高敏 通讯员 谢丽敏

用组装气枪打鸟，却无端射中了对
面一名女子的臀部，导致对方的创口深
度达20多厘米，日前，陶某因寻衅滋事
罪被泰顺法院判刑。庭审中，陶某一直
辩解说自己是打鸟的时候不小心射中
女子的臀部，并不是故意的。这个说
法，是否可信呢？

泰顺人陶某喜欢玩枪，去年 2 月，
他在网上买了一些气枪配件，自己组装
了一支高压气枪，再用铅条通过铅弹模
具制作了一些铅弹。陶某试过气枪的
威力，发射出的铅弹能将成年人两指节厚的木块击穿。

法院审理查明，2015年2月26日下午，陶某发现自己家三楼卫生间窗户前方有许多小鸟，便拿出
气枪，开了四枪。前几枪没有打中，小鸟受到惊吓后飞到边上的一座老房子的屋脊上，陶某便再开枪，
打中了小鸟。接着，陶某继续用气枪瞄准镜寻找射击目标，正好看到对面一座老房子平台上的门边有
一名妇女背对着他。陶某目测那名妇女离他大约有100米，于是瞄准该妇女臀部中间位置开枪射
击。紧接着，就传来女子的一声惨叫，陶某连忙拆卸了气枪，将零部件藏匿在隔壁叔叔家中。

随后，陶某因寻衅滋事罪被提起公诉。陶某辩称，案发当天，他用气枪打鸟共打了四枪，前三枪均
没有打到，第四枪他以为打中了小鸟，但同时听到不远处女子的叫喊声，才知道原来自己打到了人。
陶某说，自己导致陶女士受伤属实，但并不是故意，不构成犯罪。

不过这个辩解最终没有被法院采纳。泰顺法院认为，陶某无故使用气枪射击被害人陶女士，致陶
女士受伤，构成寻衅滋事罪，判处他有期徒刑1年8个月。

法官说法：
按陶某的辩解，陶某在打第四枪时，铅弹先打中小鸟，而后铅弹穿透小鸟的身体，改变方向后再次

打进陶女士臀部。但经过法院审理查明，案发时被告人陶某、小鸟、陶女士之间所处的位置不在同一
直线上，且三点存在的角度较大、距离较远，气枪铅弹打中小鸟后再折射到陶女士体内的可能性基本
不存在。假设，铅弹射中小鸟后改变方向打到陶女士体内，铅弹经过反弹二次穿透，弹体变形应比较
明显，事实上从被害人陶女士体内取出的铅弹弹体基本没有变形，该假设显然无法成立。据此，泰顺
法院作出以上判决。

屡吃“霸王餐” 八进拘留所
还不当回事 再犯变刑拘

通讯员 包亦明 黄振荣

27岁的江西男子李某吃“霸王餐”成了习惯，屡犯不改，进出拘留所达8次之多。近日，他又在温
州市一家会所故伎重演。不过这次，警方对他不再采取行政拘留，而是刑事拘留。

2月29日晚8时许，李某来到温州市区清明桥一家健康会所，他先是洗了个澡，然后在包厢内点
了两个健康服务项目，其间还要了一包软壳中华烟，合计消费1000余元。结账时，他却一口说自己没
钱。店家这才弄明白，原来他是来吃“霸王餐”的，随即报警。

温州市公安局鹿城分局水心派出所民警一到场就认出了李某。原来，李某因为吃“霸王餐”，已
经多次被该所处理过。经查，李某从2015年9月份起，屡屡在温州市区吃“霸王餐”，场所涉及饭店、
茶吧、农家乐等等，消费金额少则数十元、多则数百元。每次，他都称自己没钱埋单。此前，李某已8
次被警方以寻衅滋事予以8-10日的行政拘留。

对此，李某竟大言不惭地说，反正吃“霸王餐”被抓也是习惯了，大不了关几天，出来再去找个地
方“改善伙食”。然而，这次警方以涉嫌寻衅滋事罪将李某刑拘。

警官说法：
这次警方为什么会将李某以寻衅滋事罪刑拘？据民警介绍，虽然李某吃“霸王餐”的涉案金额都

不大，但次数多，且被公安机关多次行政拘留后依然故意恶意消费，属于恶意滋事、情节严重，按照我
国刑法第293条的规定，已涉嫌寻衅滋事犯罪，故警方对他采取了刑事拘留的强制措施。这次等待李
某的，或将是刑事处罚。

摸“抵”
新华社 蒋跃新 作

随着二孩时代的到来，如何保护女性权益再次成为社会热议的话题。
一些女性反映，二孩时代，她们求职以及职场生活变得更加不易，甚至受到
了歧视。

女友为有夫之妇
强索“分手费”构成犯罪

读者黄女士问：
我儿子通过网络聊天认识了苏某，两人迅速确立了恋爱关系。

虽然苏某对我儿子很好，但只要我儿子提出结婚或去看望她父母，
苏某便设法拒绝。久而久之，我儿子产生了疑问。他跟踪后发现苏
某系有夫之妇，已结婚三年，因丈夫长期外出务工，无法忍受寂寞，
才与我儿子恋爱。我儿子由于难于忍受被骗，加之与苏某交往时的
确开销不少，曾要求苏某赔偿15万元“分手费”和“精神损失费”。
苏某拒绝，我儿子便以将两人在一起的“证据”交给苏某丈夫为由逼
其就范。苏某惧怕交出钱后我儿子又后悔，因而报警。近日，我儿
子被法院判处了刑罚。请问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法官颜东岳答复：
你儿子已构成敲诈勒索罪，法院判决并无不当。
该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对被害人使用威胁或要挟的方

法，强行索要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本案中，你儿子的行为已
经具备该罪的构成要件。

一方面，你儿子索要15万元“分手费”“精神损失费”当属非法
占有。苏某已经结婚三年，却隐瞒事实与你儿子恋爱，虽然违法且
有悖于社会道德，在客观上也给你儿子造成了一定物质损失和精神
损失，但即使需要赔偿，在苏某拒绝的情况下，也只能通过司法机关
作出处理，而不能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对方，更不能漫天要价。否
则，你儿子索要“分手费”“精神损失费”的行为便是既没有法律依
据，也没有合同依据。在此情况下，其行为无疑非法。

另一方面，你儿子对苏某实施了要挟方法。要挟是指抓住被害
人的某些把柄或者制造某种借口，对被害人实施精神上的强制，使
被害人急于息事宁人而被迫交出财物。在苏某拒绝下，你儿子使出
将两人在一起的“证据”交给苏某丈夫的手段，明显是想借此让苏某
产生恐惧感和压迫感，从而被迫就范，即符合要挟的法律特征。

再一方面，你儿子必须受到法律制裁。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
《关于办理敲诈勒索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
定：敲诈勒索公私财物价值2000元至5000元以上、3万元至10万元
以上、30万元至50万元以上的，应当分别认定为刑法第274条规定
的“数额较大”“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你儿子的涉案金额达
15万元，不仅超出了“数额较大”的追诉起点，而且在“数额巨大”之
列，自然难辞其咎。


